
伍 

「建築物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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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114/12/19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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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容獎提供社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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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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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34-4

① 如果僅申請§34-4本即
無強制性。是否因申
請其他都計容獎或容
移，就須強制設置社
宅？ 

② 在上限1.5倍下，問題
類同以下都更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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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採強制設置社會住宅， 

民辦都更面臨7大問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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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原住戶土地持分被
稀釋，財產價值減
少 

③ 因興建社宅增加共
同負擔 

④ 對於管理方式的不
確定性 

⑤ 原純私有納入公有
且具公共性，影響
未來重建 

⑥ 影響建築規劃設計

☞
但
是

強制下的7大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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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準
容
積

都更容獎

社宅免計容積

﹛基容50%<
⑦ 排擠原住戶
分配部分！

因飛航管制、高度比、道
路寬度等限制，個案基地
允建容積未能用罄

強制下的7大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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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拿到的東西沒有改變，缺乏誘因

社宅容獎 
仍然內含在容獎上限範圍內， 

原住戶沒有多拿， 
甚至少拿， 
誰願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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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原住戶土地持分被稀釋，財產價值減少

社宅

某戶土地持分面積

⤴︎土地持分稀釋給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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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因興建社宅增加共同負擔

因增加社宅量
體， 
提高共同負擔費
用； 
但原住戶並未多
得，甚至減少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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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對於管理方式的不確定性

公辦都更管理分流（三個住戶規約，三個
管委會）很OK! 但是民辦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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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原純私有納入公有且具公共性，影響未來重建

100% 
協議合建 ⇨ 權利變換

因為納入 
公有房屋（公產）

意見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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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影響建築規劃設計

規劃設計及內裝須符合行
政機關要求，但是常與
原住戶需求產生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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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排擠原住戶分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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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適用縣市，尚
有若干課題，例如： 
① 須經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給予容獎
之不確定性。 

② 基地權屬單純，常為自宅或自有土地重
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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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7-1條第3項 預告草案（114/2/7 預告）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依本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方式之一辦理（即：公辦都更）：，且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依下列各款規定比率申請本條獎勵容積後，始得申請本辦
法及本條例第65條第5項後段直轄市、縣（市）自治法規之其他獎勵容積：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面積達1650㎡以上，且面積比率達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範圍50%以上者，應申請基準容積百分之五以上。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位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實施增額容積適用地區，且申請增
額容積者，應申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以上。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適用本條例第65條第2項第3款（即：策略性更新地區，更新單
元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申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以上。 


預告草案對於「公辦都更」且「ㄧ定要件」要求設置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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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布
日

① 植入但書：§7-1（3）：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依本條例第12條第1項
規定方式之一辦理，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依下列各
款規定比率申請本條獎勵容積後，始得申請本辦法及本條例第
65條第5項後段直轄市、縣（市）自治法規之其他獎勵容積，但
為配合行政院或其所屬各級機關經濟發展方案或其他公益目
的，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
施行日

② 日出條款：本辦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發布第七條之一，自發
布日起 N 年後施行。 

草案已訂一年，緩衝期是否
充足？如需延長，言明理由

建議順序 

A. 以①為要，②依草案，並搭配③ 

B. 若②有延長需要，①、②、③都提 

C. 若①有困難，爭取②延長與③ 

招商須知建議並列明：本案實際申請容積獎勵以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報核時之「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辦法」、「高雄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
「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為原則，建築容積不得低於投標
文件所承諾之建築容積。

 「 修正草案影響本府公辦都更案件因應措施」研商會議 建議
于俊明 謹提（114/3/26）③ 緩衝條款：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發布第七
條之一，自發布日起 N 年後
施行。 於施行前經公開評選
並簽訂契約者，得適用修正
前之規定。

▲ ▲
簽約 事計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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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建築同業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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